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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第六次股東周年大會會議紀要 
 

* * * * * 
 

日期： 2008年 5月 20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3時 10分至 4時 10分 
地點： 香港花園道 1號中銀大廈 17樓 
 
董事： 出席： 

肖 鋼先生 – 董事長 
孫昌基先生 
和廣北先生 
李早航先生 
周載群先生 
張燕玲女士 
李永鴻先生 
馮國經博士 
高銘勝先生 
單偉建先生 
董建成先生 
童偉鶴先生 
楊曹文梅女士 
 
缺席： 
高迎欣先生 
 

股東： 所有名列會議出席名册上的股東 
 

列席： 林炎南先生 – 副總裁 
張祐成先生 – 風險總監 
廖仁君先生 – 資訊總監 
楊志威先生 – 公司秘書 
吳慧瑩女士 –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黃龍和先生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監票人：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註：大會以普通話進行，輔以廣東話接續傳譯及英語即時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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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席 

 
肖鋼先生擔任會議主席。 
 
 

2. 法定人數及會議通告 
 
本大會已達到法定人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召開本大會的通告被視爲已

於本大會宣讀。 
 
 

3. 大會投票安排 
 
爲了貫徹良好的公司治理常規，董事會已决議通過：今後所有向股東大會

提交的决議案，均須以點算股數的方式於股東大會上進行表决，並將此作

爲一項公司政策。據此，本大會議程上的所有决議案將以點算股數的方式

進行表决，並將於所有决議案討論完畢後在同一時間進行表决。本公司已

委任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中央證券」）作爲監票人。 
 
 

4. 第 1項决議案：採納本公司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
表、董事會報告及審計師報告  
 
應大會主席的要求，本公司審計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吳慧

瑩女士分別以英語及普通話宣讀審計師報告。 
 
有關本公司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
及審計師報告載於本公司 2007 年年報內，該年報已於 2008 年 4 月中、下
旬寄發予股東，並已提供本大會閱悉。 
 
下列决議案由鄧碧瑜小姐（代表 BOC Hong Kong (BVI) Limited）建議並獲
劉裴先生（代表黃金勇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採納本公司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董事會報告及審計師報告。」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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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2項决議案：宣佈派發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第 2項决議案是關於宣佈派發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主席指出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487 港元，連同 2007 年上半年派
發的每股 0.428 港元中期股息，2007 年全年共派發股息每股 0.915 港元，
股息派發比率爲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年盈利的 62.6%。如果建議的
末期股息獲股東批准通過，所有於 2008 年 5 月 19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册

上的股東均有權收取該末期股息，股息單將於 2008 年 5 月 27 日寄發給股
東。 
 
下列决議案由鍾明麗小姐（代表黃德明先生）建議並獲陳耀明先生（以股

東身份）和議通過： 
 
「動議向於 2008 年 5 月 19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册上的股東派發截至 2007
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0.487港元。」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6. 第 3 (a)、(b)、(c)、(d)、(e) 及 (f) 項决議案：重選／選舉和廣北先生、張

燕玲女士、李永鴻先生、高迎欣先生、馮國經博士及單偉建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獲董事會委任的董事的任期將

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日屆滿，但可於該大會膺選連任，此外，所有董事

須輪流於每年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每年在股東周

年大會上退任的董事人數爲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的董事人數。據此，

今年有 6 位董事退任並膺選連任，他們分別爲：和廣北先生、張燕玲女

士、李永鴻先生、高迎欣先生、馮國經博士及單偉建先生。 
 
(a) 重選和廣北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和廣北先生是本公司的副董事長兼總裁，並為戰略及預算委

員會成員。本公司於 2007年曾召開 9次董事會會議和 6次戰略及預算
委員會會議，和先生的出席均率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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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决議案由張淑梅小姐（代表鄭文茵小姐）建議並獲趙美楓小姐

（代表楊志威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和廣北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b) 重選張燕玲女士爲董事 
 
主席指出張燕玲女士是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並爲風險委員會成員。

張女士於 2007 年度董事會會議及風險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分別為
89%及 100%。 
 
下列决議案由余少杰先生（代表莊惠生先生）建議並獲黃靜珊小姐

（代表黃明珠小姐）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張燕玲女士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c) 選舉李永鴻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李永鴻先生於 2007年 5月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李先生
同時也是本集團的財務總監。李先生於 2007年度董事會會議的出席率
是 100%。 
 
下列决議案由梁家俊先生（以股東身份）建議並獲廖慧貞小姐（代表

宋運肇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選舉李永鴻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d) 選舉高迎欣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高迎欣先生於 2007年 5月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高先生
於 2007年度董事會會議的出席率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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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决議案由傅遠逢先生（以股東身份）建議並獲梅美玲小姐（代表

李振德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選舉高迎欣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e) 重選馮國經博士爲董事 

 
主席指出馮國經博士是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為稽核委員會、

提名及薪酬委員會的成員。馮博士於 2007年度董事會會議的出席率爲

100%、稽核委員會會議和提名及薪酬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分別為 86%
及 83%。 
 
下列决議案由劉裴先生（代表黃金勇先生）建議並獲鄧碧瑜小姐（代

表 BOC Hong Kong (BVI) Limited）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馮國經博士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f) 重選單偉建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單偉建先生是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為稽核委員會主

席、提名及薪酬委員會的成員。單先生於 2007年度董事會會議的出席
率爲 78%、稽核委員會會議和提名及薪酬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分別爲

86%及 67%。 
 
下列决議案由陳耀明先生（以股東身份）建議並獲鐘明麗小姐（代表

黃德明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單偉建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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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4 項决議案：重新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爲本公司審計師，並授

權董事會或其授權的附屬委員會釐定其酬金  
 
大會主席指出本公司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的財務報表已由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在本大會完結後退任，並願

意連任。 
 
下列决議案由趙美楓小姐（代表楊志威先生）建議並獲張淑梅小姐（代表

鄭文茵小姐）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新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爲本公司審計師，並授權董

事會或其授權的附屬委員會釐定其酬金。」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8. 第 5 項决議案：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的額

外股份 
 

第 5 項决議案是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

的額外股份。主席指出董事會考慮到投資者對根據該授權行使權力發行新

股而引致的攤薄股東價值的關注。另外，本公司亦承諾採納高標準的公司

治理。因此，當發行新股純粹爲籌集資金並與任何收購事項無關時，建議

股東授權董事會發行最多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0%，在其他情况下，則

授權董事會發行最多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20%。爲了進一步保障股東的

權利，董事會已就純粹爲籌集資金而行使發行股份的授權而採納了若干內

部政策，該等政策已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爲 2008 年 4 月 11 日的致股東通函
內。 
 
下列决議案由黃靜珊小姐（代表黃明珠小姐）建議並獲余少杰先生（代表

莊惠生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 ： 

(A) 在本决議案（B）段的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地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
間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分配、發行、授出、分派及以其他方式處

理額外股份，及作出、發行或授出因而將須或可能須於有關期間或其

後分配、發行、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理股份的要約、協議、期

權、認股權及其他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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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了在下列情况下： 

(i) 供股；或 
(ii) 根據本公司所發行的任何認股權證或可轉換爲股份的任何證券的

條款行使認股權或換股權；或 
(iii) 依據按本公司當時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作出的任何以股代息或類

似安排，配發股份以代替股份的全部或部份股息；或 
(iv) 依據本公司當時採納的任何認股權計劃或以儲蓄爲基礎的認股權

計劃或類似安排，向該等計劃或安排的合資格參與者授出或發行

股份或認購股份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依據本公司股東於 2002
年 7 月 10 日通過及採納的 2002 年認股權計劃及 2002 年股份儲
蓄計劃進行者， 

 
根據本决議案（A）段的授權由董事會（不論是根據認股權、換股權
或在其他情况下）分配、發行、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或有條

件或無條件同意分配、發行、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的股本面

值總額不得超過下列兩項之總和： 
 
(a) 於本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的 20%，或當發

行股份純粹爲籌集資金並與任何收購事項無關時，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面值總額的 10%；及 
 
(b) （倘董事會獲本公司股東另行通過决議案授權）本公司於本决議

案通過後購回的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最多相等於在本决議案通

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的 10%） 
 

而上述授權將按此而受限制；及 
 

(C) 就本决議案而言： 
(i) 「有關期間」指由本决議案通過之日（包括該日）起至下列情况

中最先發生者發生時爲止的一段期間： 
(a)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 
(b) 按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按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

行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的期限屆滿；及 
(c) 本决議案所授予的權力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

决議案予以撤銷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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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供股」指於董事會訂定的期間，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册的股份持有人（及名列於有關名册的本公司認股權持有

人及其他附帶認購或購買本公司股份的權利的證券的持有人（如

適用）），按彼等當時持有該等股份（及該等認股權證及其他證券

（如適用））的比例，要約發售股份（惟董事會有權就零碎股

份，或根據適用於本公司的任何司法權區或地區之法律下的任何

法定或實務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

的規定，而作出其認爲必要或權宜的除外或其他安排）；及 
 
(iii)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5.00港元的普通股。」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9. 第 6項决議案：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第 6 項决議案是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所購回

的股份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0%。主席指出本公司已根據《上市
規則》的規定在致股東通函內向股東提供有關說明資料。爲了體現良好的

公司治理原則，董事會已就行使一般授權的權力決議通過採納若干內部政

策，該等政策已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爲 2008年 4月 11日的致股東通函內。 
 
下列决議案由廖慧貞小姐（代表宋運肇先生）建議並獲梁家俊先生（以股

東身份）和議通過： 
 
「動議： 
 
(A) 在本决議案（B）段的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地授權董事會於有關期

間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根據所有適用法律，包括《香港股份購回

守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的），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股份於其上市並獲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認可的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

回股份； 
 

(B) 根據本决議案（A）段的授權由董事會購回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購
回的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

總額的 10%，而上述授權將按此而受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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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本决議案而言： 

(i) 「有關期間」指由本决議案通過之日（包括該日）起至下列情况

中最先發生者發生時爲止的一段期間： 
(a)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 
(b) 按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按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

行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的期限屆滿；及 
(c) 本决議案所授予的權力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

决議案予以撤銷或更改； 
(ii)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5.00港元的普通股。」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10. 第 7項决議案：就第 5項决議案擴大一般授權 
 

下列决議案由梅美玲小姐（代表李振德先生）建議並獲傅遠逢先生（以股

東身份）和議通過： 
 
「動議，在第 5 及第 6 項决議案獲通過的情况下，批准將本公司根據第 6
項决議案獲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之面值總額之數額加入根據第 5 項决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可行使本公司權力以分配、發行、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

處理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惟所加入的數額不得超過於第 5 及第 6 項决議

案獲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的 10%。」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見，股東没有意見。 
 
 

11. 股東投票 
 
在討論完畢議程上第 1 至第 7 項决議案後，股東對所有决議案按點算股數

的形式進行表决。誠如大會開始時所說，本公司已委任中央證券爲監票

人。中央證券行政總裁黃龍和先生向股東解釋按股數進行表决的程序及注

意事項。 
 
在所有股東完成投票後，中央證券收集所有投票紙並進行了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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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議結束 

 
由於並無其他議題及在完成點票的前提下，主席宣佈會議結束。主席提請

股東注意：本公司將於點票程序完結後盡快安排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及本公司網頁上刋登有關投票結果的公告。 
 
在完成點票後，中央證券發出監票人證書，據此，本公司已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頁上刋登投票結果

的公告，作出下列宣佈： 
 
(1) 就載於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大會通告」）內關於採納本公司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審計師報告的
第 1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285,629,327股（100.0000%），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500 股（0.0000%）。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
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2)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派發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

息，每股 0.487 港元的第 2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533,676,916 股（ 100.0000%），投反對票的票數爲 3,500 股
（0.0000%）。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3) (a)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和廣北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3(a)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487,123,086 股（99.4311%），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48,558,833 股（0.5689%）。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b)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張燕玲女士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3(b)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489,521,358 股（99.4828%），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44,134,058 股（0.5172%）。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c)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選舉李永鴻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3(c)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489,502,858 股（99.4825%），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44,158,558 股（0.5175%）。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d)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選舉高迎欣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3(d)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489,291,858 股（99.4801%），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44,363,058 股（0.5199%）。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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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馮國經博士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3(e)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489,952,144 股 (99.4773%)，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44,607,275 股（0.5227%）。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f)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單偉建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3(f) 項

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477,557,595 股 (99.3426%)，投反
對票的票數爲 56,097,824 股（0.6574%）。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4)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新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爲本公司審

計師，並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的附屬委員會釐定其酬金的第 4 項决議

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521,731,416 股（99.8752%），投反對票的票
數爲 10,651,000 股（0.1248%）。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
普通决議案通過。 

 
(5)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

本公司的額外股份的第 5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7,480,901,439
股（87.6811%），投反對票的票數爲 1,051,045,477 股（12.3189%）。由
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6)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的

第 6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數爲 8,533,549,916 股（99.9986%），投
反對票的票數爲 117,500 股（0.0014%）。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
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7)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擴大發行股份的一般授權的第 7 項决議案，投

贊成票的票數爲 7,105,829,944 股（83.3160%），投反對票的票數爲

1,422,936,312 股（16.6840%）。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此項議案以
普通决議案通過。 

 
 
 
 
 
 

  
主席 


